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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与商丘市司法局联办

商丘司法行政之窗

商丘司法行政系统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报道

真情法援暖人心 创新服务赢民心
——虞城县司法局法律援助工作综述

□河南法制报记者 何永刚 特约记者 李立民 通讯员 杨辉/文图

8月13日，河南法制报记者来到虞城县司法局。敲开该局
党组书记、局长郭文涛办公室的门，他正和分管法律援助的局党组
成员、政治部主任朱明献仔细审阅法律援助案件卷宗。在一寻衅

滋事案的卷宗里，“辩”写成了“辨”；在一健康权纠纷的卷宗里，
第22页有涂改……他们不忽略任何一个细节。

郭文涛说，近年来，虞城县法律援助工作在县委、
县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在服务上做优，在改革
上做实，在管理上做严。从群众需要的事

做起，做实事赢民心，用服务暖人心。

虞城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光华在县司法局工作例会上，对法
律援助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和殷切希望

应援尽援 不断延伸服务触角

虞城县法律援助中心始终紧紧围绕“应援尽援”这一工作要求，不断延伸法律援助服务触角。群众的需求
就是法援工作者的追求，随时随地无限时援助是他们的工作目标，破解“中梗阻”、服务无止境是他们的工作

体系，群众满意、有幸福感和获得感是他们的工作宗旨。
该中心将劳动保障、婚姻家庭、食品药品、教育医疗等事项纳入了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及时

为符合条件的群众提供就业、就学、就医等民生方面的法律服务；针对贫困村和困难群众开辟法律
援助精准扶贫绿色通道，研究出台了《虞城县关于法律援助精准扶贫实施意见》；多措并举，助

推环境治理工作，服务企业改革。
两年来，该中心共为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186名

重点服务对象提供了优质高效法律援助。
该中心加强对法律援助站点的工作指导，进一步规范管理村（居）法律援助联

络员，加强业务培训，充分发挥其“末梢神经”作用，巩固了“城区半小时、乡村一
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成效，形成了纵连县、乡、村，横跨工、青、妇、老、残的立

体复合型便民服务体系。
以争创“放、管、服”改革品牌为突破口，该中心在法律援助接待窗

口推行微笑服务，确保接待人员服务态度热情诚恳，完善便民服务
措施，推行援务公开制、服务承诺制、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

等便民工作制度，实行电话预约、上门受理、特事特办等便民
服务措施，切实整治懒政、怠政现象。

在创新宣传途径方面，该中心建立微信群，利用微
信、微博等新媒体，拓展法律援助便民服务新领域，定

期发送法律援助相关政策和法律知识，针对军人
军属、农民工、未成年人、残疾人、妇女等群体

“订制”法律援助宣传资料 1.2万册，将法律
援助宣传送到群众身边。

对每一名受援人，该中心在申请
时都严格落实诉讼风险告知制度，

在办案过程中和案件结束后采
取开庭旁听、电话回访等方

式，对案件办理进行全程
跟踪，及时掌握受援人

的意见，努力让每一
起法律援助案件

都 经 得 起 检
验。

刑事法援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司法改革的目的是让每个
案件当事人都能感受到法律的公平
正义。作为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试点县之一，虞城县大胆创新、精心谋划，
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我都做好认罪认罚的准备了，没想到法律
援助帮了我。”在虞城县李老家乡见到林某某时，他
依然不太敢相信自己没花一分钱就有律师为其辩护，
罪名也纠正了。

林某某因销售假烟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他觉得自己犯
罪了，就该认罪认罚，争取宽大处理，没有请律师的必要。“他不
请律师，我们得帮他请。”朱明献说，“刑事法律援助的目的就是让每
一个人都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

就这样，林某某的案子被分到了河南福聚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永升的
手里。在阅卷时，刘永升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罪
名产生了疑问。

刘永升会见了林某某，详细询问每个细节，对案件又进行了全面分析：“生产、
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罚金有很大差异，林某某的
具体情况应该属于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开庭时，刘永升大胆地发表
了上述辩护意见，最终判决书中写明：“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当，依法予以纠
正”，法院以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林某某有期徒刑二
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五万元。

因为有了法律援助，让一些人改变了“只有有钱人才能打得起官
司”的想法。法律援助让广大的弱势群体同样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法
律服务，让他们的权利真真正正落到实处。

据了解，去年，虞城县被列为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
点县后，该县围绕诉讼制度改革，全面加大了刑事法律援
助工作力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认罪、认罪又翻
供、上诉、申诉的案件，凡是没有聘请律师的，除本人
明确拒绝外，一律纳入辩护范围；对审判阶段有
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被告人，凡
是没有聘请律师的，除本人明确拒绝外，
一律指派律师提供辩护，进一步规范了
法、检、公、司刑事法律援助协作机
制。

2018年以来，该县共指派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719件，
刑事法律援助创同期
历史新高。

规范管理
确保法援案件质量

核心提示

虞城县司法局党组书记虞城县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郭文涛接待局长郭文涛接待
受援群众受援群众，，征求他们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意征求他们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见

如何更好地实现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效果
与法律效果？答案就是严格管理法援案件，把案件质

量作为法援工作的生命线。
每个周末，朱明献和虞城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杨辉都要加班，

对每个法律援助案件卷宗进行审查。“查出的问题，都要让律师更正。”杨
辉说，“法律援助案件一定要做好做实做优，这是对群众负责。”
在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过程中，虞城县司法局坚持全程监督到位、分类统计到位、回

访到位、旁听到位、投诉案件处理到位的原则；发放案件补贴时，受援人不满意不发放，案卷
质量评估不合格不发放，纪检组审查不过关不发放。
该中心建立“双台账”、实现“两统一”。“双台账”即案件登记、结案、补贴、归档要同时建立纸质台账和

电子台账；“两统一”即纸质和电子台账内容统一、卷宗文书格式统一。这些措施提升了档案管理规范化水平，全
面落实了案件定期清结归档制度，案件归档率达到87.6%（含上年度受理本年度归档的案件）。

为避免出现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向受援人“吃拿卡要”的现象，该中心在商丘市独创了让受援人签收《法律援助受
援人告知书》的做法，从源头上切断了承办人的非分之想，确保了受援人真正享受到免费法律援助，这一举措得到了受援
人的高度肯定。

该县实现了法律援助工作管理由“粗放耕作”到“精细管理”的转变，案件办理由“快速提升”到“平稳增长”的转变，
服务网络由“单一型”到“立体复合型”的转变，工作态度由“被动应付”到“主动作为”的转变等。

“群众在我们心中有多重，我们在百姓的心中就有多重。”面对弱者求助，法律援助提供的不仅是一份公正正义，
更是一份贴心暖。”郭文涛说，“把法律援助做成民生工程，为弱者撑起一片天空是虞城县法援人追求的目标，我们会
为此目标不懈坚持、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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